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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启动生态恢复重点科技示范工程——生态投融资立法需加强

[ 作者 ] 姚芃;黄洁 

[ 单位 ] 法制日报 

[ 摘要 ] 记者2005年8月24日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“北京生态建设国内研讨会”上获悉，北京市

科委和门头沟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在门头沟区共建“北京市生态修复科技试验区”的协议，这标志着北京市投资3000万元的生态恢复重点科

技示范工程全面启动。 

[ 关键词 ] 生态建设;生态投融资立法;试验区;生态修复重点工程

       记者2005年8月24日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“北京生态建设国内研讨会”上获悉，北京市科

委和门头沟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在门头沟区共建“北京市生态修复科技试验区”的协议，这标志着北京市投资3000万元的生态恢复重点科技

示范工程全面启动。在本次研讨会上，有关生态工程投融资问题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。与会专家认为，生态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

它不仅需要大量技术和资金的支持，同时还需兼顾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，因此单靠政府有限的资金投入是难以为继的，而调动社会各方

面的资源和力量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多赢的投融资与回报机制，才能推进生态工程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在生态工程投融资方案的实施

上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的杨德勇院长在报告中指出，借鉴国际生态投融资的成功经验，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在投融资中的保障作用：既

要使所有的环保措施都以法律为依托，同时也要依靠法律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生态工程建设，并以此保障污染单位与国家环保部门的配合。

从而实现生态建设的长效运营。针对我国生态工程投融资所面临的法制现状，杨德勇建议，应调整和创新我国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，高度

重视加强生态工程投融资的相关立法，此外应注意环境法律法规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，加强环境执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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